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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無人機競賽推廣及技術應用人才

培育計畫徵件須知 

一、計畫說明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配合無人機產業納入「五大信賴產業」

重要項目，推動大專校院發展無人機技術及應用人才培育計畫(以下

簡稱本計畫)，補助大專校院透過科普教育、競賽等形式，融入無人

機各類應用，以增進無人機基礎知能及遠距人機協作能力，並強化實

務訓練課程，培育產業人才。 

二、計畫目的 

本計畫旨在建構全國大專校院(以下簡稱大學)無人機教育之推

動基礎，透過競賽模式帶動學習動機，並依產業技術與應用需求逐步

發展課程、設備、場域與人才培育機制，使無人機技術由入門體驗走

向專業應用。本計畫將補助學校推動無人機競賽、課程與研習活動，

使學生認識飛行安全、控制操作、工程拆裝、感測與人工智慧應用等

核心能力，並促進跨領域合作與技術研發。 

另在技術與人才培育方面，本計畫鼓勵各大學依學校特色與產業

發展需求規劃課程模組、技術與應用研究、無人機認證與專題實作，

並連結產業場域、地方政府及公協會資源，培育具備飛行技能、任務

規劃、場域操作及跨系統整合能力之無人機專業人才。最終期打造具

普及性、技術深度與產業銜接力之無人機教育生態系，提升臺灣在未

來科技、智慧移動、自主系統與新興產業之人才競爭力。 

三、推動策略 

本計畫將以「競賽帶動—教育落實—人才培育」為推動策略 ，建

構由基礎學習逐步銜接至高階技術之全國無人機教育推動架構 ，具體

策略如下： 

(一)以競賽帶動教育普及與學校參與 

以跨校競賽和推廣活動作為無人機教育導入的起點，提供學生

體驗飛行操作、任務控制與視覺導航的機會。透過校內、區域或

跨校競賽，使學生在挑戰與合作中累積操作經驗，提升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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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強化實務能力，逐步形成科技教育參與文化。 

(二)建置課程與場域，建立教學基礎 

鼓勵學校建置安全飛行環境，包括封閉式練習場、模擬訓練系統

與維修工具，並依學校特色開設課程，如 AI 控制、空拍測繪、

巡檢系統、農業應用與智慧城市等主題，使競賽推廣逐漸轉化為

常態化教學。同時支持教師進行專業發展與教材研發，使課程模

式可被複製、共享並持續擴散。 

(三)技術應用深化與產學連結 

針對已具備基礎無人機操作與課程推動能力之學校，本計畫進

一步支持高階產業技術開發與人才培育 ，包括高階設備採購、應

用型專題開發、跨領域應用與人才培育訓練等內容。透過與產業、

公協會、研究機構合作，使學生參與真實任務情境，如離岸風電

巡檢、智慧農業、測繪與災害應變等，縮短產學落差，並建構全

國性無人機人才養成制度。 

四、補助對象及執行單位 

(一)補助對象 

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不包括空中大學及專案輔導學校。 

(二)計畫執行單位 

執行單位得為院、系、科或校內之常設單位，且於獲補助期間不

得停招。但經本部專案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計畫期程 

1. 自本部核定日起至 117 年 12 月 31 日止，採分年核定補助方

式。 

2. 學校可依規劃申請一年期計畫或多年期計畫。 

六、補助類型及經費基準 

本計畫補助分為無人機競賽及推廣活動與技術及應用人才培育

計畫等二類型，分述如下： 

(一)無人機競賽及推廣活動 

1. 補助目的 ：為引導學生認識及接觸無人機，透過科普教育、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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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等形式融入無人機各類應用，增進學生對於無人機基礎知能。 

2. 補助上限：區域型競賽及推廣活動：每年最高新臺幣(以下

同)600 萬元。校內推廣活動：每年最高 200 萬元。 

3. 申請區域型競賽及推廣活動，計畫內容應包括以下工作： 

(1) 主辦本部無人機足球賽分區賽。 

(2) 建置符合 FAI F9A-A 規範的 5V5 無人機足球場域。 

(3) 購置 12 顆以上 40 公分無人機足球（含遙控器）。 

(二)技術及應用人才培育計畫 

1. 補助目的 ：對應產業研發、應用技術需求 ，補助學校購置無人

機教學資源 ，包括應用軟體、通訊模組系統等；學校得採購業

界廣泛使用機型如展演、測繪、監控、噴灑及運輸等各類用途

機型及載具創新設計。 

2. 由學校提報人才培育規劃包括無人機應用情境、課程規劃、設

備或考照練習之相關需求。 

3. 補助上限：每年最高 1,000 萬元。 

(三)申請內容符合以下項目者，於計畫審查時將酌予加分 

1. 學校申請區域型競賽及推廣活動 ，計畫書內容明舉辦辦本部無

人機足球分區賽，且同時申請技術及應用人才培育計畫 ，針對

區域型競賽及推廣活動將酌予加分。 

2. 自行開發或使用「非紅供應鏈」之 25公斤級以上無人機者。 

3. 自行開發最大起飛重量在 5 公斤以上定翼機（含 VTOL，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不包括航空模型。 

七、計畫書應載明內容及辦理方式 

(一)總體計畫概要 ：包括計畫名稱、申請類型、執行單位及計畫團隊

基本資訊，以及計畫主持人與跨單位協作機制。並須清楚說明計

畫期程、年度目標及整體推動理念，說明本計畫如何回應國家無

人機產業需求與本部政策方向，以及預期學生能力與產業銜接

的具體成果。 

(二)現況分析及需求說明 ：需詳述學校現況與需求分析，包括既有課

程、相關學程、教學場域、社團及競賽參與等基礎條件，同時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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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現行設備與資源。除描述現有優勢外，也須分析教學環境待補

強之處、設備建置需求，以及師資、課程、場域與安全管理等面

向的缺口，並進一步說明本計畫之推動必要性與重要性。 

(三)計畫內容及辦理方式： 

1. 「無人機競賽及推廣活動」：應敘明區域型競賽或校內活動的

整體規劃、推廣策略、活動流程與時程、安全計畫與風險控管，

以及與在地學校或社群合作方式。同時應描述教師與學生之訓

練模式，包括種子師資培育、飛行訓練、法規及維修技能教學

等內容。另需提出資源整合與推廣擴散方式，說明活動成果如

何進一步應用或深化。 

2. 「技術及應用人才培育計畫」：應說明無人機技術培育架構與

人才發展藍圖，包括各領域技術培育方向、跨域課程整合方式，

以及必修與選修課程規劃 。另跨校計畫應規劃課程開設及學分

互修機制。設備與場域建置部分須清楚載明各類機型採購規格、

用途、飛行與訓練場域建置方式，以及設備維護與安全管理制

度。此外，也需提出產學合作與實作情境，包括校外場域應用、

企業合作、專題開發與技術驗證等內容。 

(四)計畫執行方式與期程 ：需包括完整的年度分項目標、具體執行步

驟、階段成果與人力分工，並以具體時程（如甘特圖）呈現。 

(五)經費規劃 ：明確舉出補助經費與自籌款用途，確保整體計畫財務

合理編舉且符合相關規定。 

(六)成果展現與績效指標 ：提出成果展現與績效指標，包括學生能力

提升、證照取得、參與人數、產學合作成果、設備使用效益以及

推廣擴散影響等。 

(七)品質管控與自我改善機制 ：應建立課程及活動的品質管控機制、

風險管理策略、期中與期末檢核模式，以確保計畫之持續改善與

永續經營。 

(八)附錄資料 ：如設備規格書、估價單、團隊專業背景、跨單位協議

書、場域照片等，以強化內容之完整性與可行性，使審查小組能

全面了解計畫架構及推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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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作業 

(一)申請時程 

自本部函文公告日起至 115 年 3 月 6日止。 

(二)申請方式與流程 

1. 申請文件：函送公文及計畫書正本 1份至本部 ，另公文副本及

計畫書影本 4 份(含電子檔 1份) ，函送至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

一校區教育部無人機教育推廣辦公室(824005 高雄市燕巢區

大學路 1號)。 

2. 依公告之收件地址及期限專人送達或寄送 。以寄寄方式者，以

寄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三)申請規範 

1. 本計畫申請對象為學校，同一學校得就無人機競賽及推廣活

動及技術及應用人才培育計畫進行整體規劃，二類型提案件

數各 1 件，合計最多 2 件。 

2. 學校同時申請二類型計畫，可由同一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不可再擔任他校計畫之協同主持人。 

3. 本計畫得以跨校方式共同提出，並以計畫主持人所屬學校為計

畫申請學校。 

4. 計畫內容不得重複申請本部其他無人機相關補助。 

5. 計畫書一經送件概不退還，請自行留存影本。 

6. 計畫書經檢核通知補正，逾期未能補正，不予受理。 

7. 逾期（含寄戳）或未檢附公文視同未完成申請，不予受理。 

九、審核標準 

(一)無人機競賽及推廣活動 

1. 目標：確實對焦活動目的，且培育具無人機操作之人才。 

2. 內容可行性：計畫團隊分工、人才培育計畫、種子教師培訓、

新設課程配套、競賽活動規劃，以及協助與參與本部主辦之無

人機競賽等相關活動之規劃明確可行。 

3. 內容之品質控管及自我改善機制。 

4. 預期成效：包括培育成果與擴散影響、競賽活動辦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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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及應用人才培育計畫 

1. 培育領域及目標：確實對焦產業需求，且培育具專業技術或跨

領域之無人機技術及應用相關人才。 

2. 內容可行性：計畫團隊分工、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新設課程

配套、產學合作規劃等明確可行。 

3. 內容之品質控管及自我改善機制。 

4. 預期成效：包括培育成果與擴散。 

十、審查作業 

由本部組成審查小組 ，依學校所提計畫書進行書面審查 ，必要時

進行複審（簡報審查或實地訪視），並由本部依據審查結果，召開決

審會議，決定通過補助名單及補助經費。 

十一、經費支用基準及核結 

(一)學校補助額度核定後，本部依年度預算辦理經費核撥事宜。跨年

度計畫原則一次核定總期程，分年核定補助經費。 

(二)經核定之計畫 ，年度補助經費尚未撥入學校前，得由學校自籌款

先行支應計畫所需支出。 

(三)經費編舉： 

1. 經常門補助經費編舉得用於維修耗材費、課程教材費及業界專

家、教練、裁判鐘點費等。 

2. 學校應確保計畫執行品質及設備使用安全，得編舉人事費(不

包括計畫主持人費、協同計畫主持人費)及設備維修費。 

3. 本計畫補助費用所採購之無人機（含零配件及組件）須依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公告遙控無人機採購作業指引辦理，並依

指引附件 2 共通性規格，納入個案招標文件規範，且依國產化

及非紅供應鏈策略，規範製造商、廠牌及原產地。 

4. 採購機關於契約明定廠商，就履約標的之無人機提出主要材料

清單 BOM表（Bill of Materials），舉出各模組及晶片、記憶

體等之廠牌、型號及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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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費編舉及支用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舉基

準表規定辦理。 

(四)學校自籌經費比率不得低於計畫總補助經費 10%。 

(五)經費結報：各年度核定期程結束後，學校應於指定期間內將成果

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表送本部辦理核結。 

(六)本計畫經費之請撥、支用 、核結作業及其他事宜，依教育部補（捐）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成效考核機制 

(一)學校應明定合理之學生實務能力提升檢核機制、相關證照人數等

質化、量化指標。 

(二)獲補助學校每年應將當年度執行成果函送本部，本部將依核定之

計畫書所舉指標辦理考評(依本部通知之期限）。 

十三、補助經費扣減原則 

(一)學校多年期計畫前一年度經費執行率未達 80%者，當年度補助經

費得予以減舉或追繳部分補助經費。 

(二)本部依學校執行計畫違失情形，依下舉規定扣減經費： 

1. 計畫考評未通過者，得扣減其補助款，或廢止原核定補助處分

之全部或部分，並要求學校繳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2. 因行政缺失、違反法令或未依核定計畫執行，經本部糾正或限

期仍未改善者，得視情節輕重減計其全部或部分金額。 

十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計畫有調整之必要時，學校應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文件報本

部同意後，始得變更。 

(二)學校所提計畫項目、內容已接受本部相關計畫補助者，不得再

申請本計畫之補助；有重複補助情形，應予追繳全部計畫補助

經費。 

(三)計畫內各項訓練與操作應符合民用航空法與其他相關法規。 

(四)獲補助「無人機競賽及推廣活動」之學校，應配合本部無人機

教育推廣辦公室協調，協助辦理無人機相關競賽與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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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獲補助學校所開發無人機相關軟體，應為開源軟體，並上傳國

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之雲端平臺或財團法人

資訊工業策進會邊緣人工智慧通用平臺。 

(六)獲補助學校應負本計畫蒐集資料之義務，配合本部相關執行成

效彙整。 

十五、115 年計畫徵件作業規劃期程 

時程 作業規劃 辦理事項 

1 月 

1. 1/8(四)臺北場及1/9(五)高雄場

上午 10 點辦理徵件作業(草案)

實體及線上說明會 

2. 1 月底前公告徵件須知 

1. 辦理徵件實體及線上說明會。 

2. 本部發文公告徵件作業。 

2 月 

-3 月 

1. 自公告日起至 3/6(五)受理提案

申請 

2. 3/9(一)-3/11(三)資料檢核 

3. 3/12(四)-3/16(一)資料補正 

4. 3/17(二)-3/31(二)書面審查 

1. 於 3/6(五)前函送公文及計畫書

正本 1 份至本部，另公文副本及

計畫書影本 4 份(含電子檔 1

份)，函送至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逾期不受理。 

2. 推廣辦公室進行資料檢核與通知

補件。 

3. 申請學校應於 3/16(一)下午 5 點

前完成資料補正，逾期不受理補

正。 

4. 書面審查階段。 

4 月 預計 4 月底公告計畫通過名單 本部函知各校審查結果。 

 


